


學生賃居調查系統操作說明
(手機板)

下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APP→帳號、密碼→住屋填報→填寫住屋資
訊作業→填寫住宿房屋資訊→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寫、更新完成。



1.

2.

3.選擇住屋狀況



每學期開學二週內1.2.3.4.資料請務必正確輸入或更新，以維
賃居安全，不聽規勸逾期未完成者，導師得予以申誡處分。

1.選擇住屋狀況

2.

3.

4.

5.開學一個月內完成

1. ～ 7.項

1. ～ 3.項



1. ～ 3.項

1. ～ 3.項

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，完成自我安全檢核項目：A.『安全項目』、B.
『輔助項目』、 C.『宣導項目』，A、B項有缺失者應立即通知房東
改進，若仍有缺失導師將實施安全輔導訪視；不聽規勸逾期未完成
自我安全檢核者，導師得予以申誡處分。

1. ～ 3.項

1. ～ 3.項

不聽規勸逾
期未完成者
申誡處分



學生賃居調查系統操作說明
(電腦板)

入口>應用系統>學生賃居調查系統



操作路徑：

南應大入口>登入>帳號、密碼>應用系統>學生賃居調查系統> 

賃居管理作業>個人賃居填報>填寫完成後按填報>操作完成。



1. 2.

3.

登入畫面

填寫完成>填報>完成登出



1.選擇住屋狀況

2.

3. 4.

5.開學一個月內完成
1. ～ 7.項

1. ～ 3.項

1. ～ 3.項

每學期開學二週內1.2.3.4.資料請務必正確輸入或更新，以維
賃居安全，不聽規勸逾期未完成者，導師得予以申誡處分。



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，完成自我安全檢核項目：A.『安全項目』、B.
『輔助項目』、 C.『宣導項目』，A、B項有缺失者應立即通知房東改
進，若仍有缺失導師將實施安全輔導訪視；不聽規勸逾期未完成自我
安全檢核者，導師得予以申誡處分。

1. ～ 3.項

1. ～ 7.項

不聽規勸逾
期未完成者
申誡處分

1. ～ 3.項



C.『宣導項目』有缺失者，應由導師利用導師時間，全班完成『安全
項目宣教』後，校外租屋同學需點選完成改進。

1. ～ 3.項

1. ～ 7.項

**注意**
宣導項目

導師宣教

1. ～ 3.項


